附件2
2016年广东“众创杯”创业创新大赛之

科技（海归）人员领航赛方案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外国专家局、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支持单位：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承办单位：珠海市人才资源与就业服务中心
    协办单位：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人力资源）局、科技局（科工信局）、团委
二、赛事内容及参赛条件
（一）参赛对象。参赛对象不限户籍、地域并面向港澳台和海外人员，有意向在广东创业和已经在广东创业的均可报名。企业或团队核心成员中至少包含一名下列人员：
（1）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
（2）具有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的技能人才；
（3）具有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人员；
（4）在高校、科研院所及其他企事业单位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工作的人员；
（5）留学回国人员；
（6）各级政府部门认定的高层次人才；
（7）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员。
（二）报名条件。设“团队组”和“企业组”两个组别进行比赛。 

1.团队组报名条件
（1）有创业意向或正准备在广东创业的创业团队，截至报名时尚未在广东省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
（2）创业项目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无知识产权纠纷；
（3）核心团队成员不少于3人，且均已年满18周岁；
（4）参赛者须为参赛团队核心成员或创始人；
（5）团队负责人及主要创始人不担任广东省内其他企业法定代表人。
（6）未获得过以下资助或奖项：广东省高校毕业生优秀创业项目资助，“赢在广州”大学生创业大赛一、二、三等奖，“邮储银行杯”创业创富大赛一、二、三等奖。
1、 企业组报名条件
（1）2013年1月1日以后在广东省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的企业、个体工商户、民办非企业单位、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2）企业有创新性的产品、技术或商业模式，具有较高成长潜力；

（3）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经营规范，社会信誉良好，无知识产权纠纷；

（4）未获得过以下资助或奖项：广东省高校毕业生优秀创业项目资助，“赢在广州”大学生创业大赛一、二、三等奖，“邮储银行杯”创业创富大赛一、二、三等奖。
    三、赛事流程及时间安排
（一）第一阶段（宣传发动）。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以及在大赛官方网站、主流媒体、新媒体、微信等平台广泛、持续发布大赛相关信息，发动符合条件者积极参赛。
（二）第二阶段（报名及审核确认）。参赛团队和企业统一登陆广东“众创杯”创业创新大赛官方网站（http://www.gdhrss.gov.cn/zcb）报名。报名结束后，由执委会对参赛项目进行审核确认。
报名时间：2016年4月1日-4月30日。
审核确认时间：2016年5月15日前。
（三）第三阶段（初赛，2016年5月下旬前，珠海）。执委会选派评委专家对通过资格审核的参赛团队和企业进行书面评审，筛选并推荐优秀团队、企业晋级复赛。晋级复赛名额原则上每个组别不超过30个。
（四）第四阶段（复赛，2016年7月前，珠海）。复赛的形式为现场展示与答辩，团队（企业）展示8分钟，答辩时间4分钟。由大赛执委会统一选派专家评委进行评审，确定晋级决赛的团队（企业）。晋级决赛的名额为：团队组9个，企业组9个。
（五）第五阶段（决赛，2016年7月前，珠海）。晋级决赛的18个团队（企业），首先由团队（企业）进行项目展示（8分钟），然后进入答辩环节（5分钟），再由国内知名创投机构投资人组成的“BOSS团”做点评并亮出投资意向金额（2分钟）。经综合评分确定团队组金奖2名，银奖3名，铜奖4名；企业组金奖2名，银奖3名，铜奖4名。
在赛事期间将举行“科技、创新、创业”项目成果展和高峰论坛等主题活动。
四、奖项设置
（一）竞赛奖。团队组设金奖2名、银奖3名、铜奖4名，分别给予10万元、8万元、5万元标准给予省级优秀创业项目资助（2年内在广东落地的，可再分别申请10万元、7万元、5万元项目落地资助）。
企业组设金奖2名、银奖3名、铜奖4名，分别按20万元、15万元、10万元标准给予省级优秀创业项目资助。
（二）组织奖。大赛设立优秀组织奖，对积极参与大赛并作出重要贡献的单位，由大赛组委会颁发优秀组织奖奖牌及荣誉证书。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卢佳佳、钟诚
联系电话：0756-2120939、0756-2125905

传    真：0756-2295379

电子邮箱：zh_zhcyzdb@126.com
办公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双竹街82号21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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